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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京山轻机”）于

2018年 6月 11日接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

机控股”）的通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轻机控股于 2017年 12 月 12日至 2018年

6月 11日期间通过轻机控股及其全资子公司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京源科技”,为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账户增持了公司股份

7,69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538,235,280股的 1.43%(说明：公司于 2017年实

施了资产重组，新增股份于 2018 年 3月 12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477,732,636

股增加至 538,238,280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人：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 

3．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方式增持。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18年 1月 11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

划的公告》，基于对京山轻机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京山轻机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控股股东京源科技及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轻机控股在 6 个月内（自 2017

年 12月 12日起）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轻机控股及其全资子公司京源科



技账户择机增持京山轻机流通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3.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 

轻机控股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期间通过轻机控股及京

源科技账户增持了公司股份 5,113,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8年 1月 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4）。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增持人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股） 增持比例（%） 

京山轻机控股 

有限公司 
二级市场 

2017.12.19-201

8.06.11 
7,359,100 1.37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二级市场 

2017.12.12-201

8.6.11 
336,600 0.06 

合计   7,695,700 1.43 

注：以上增持比例按照总股本 538,235,280股计算，如按照 2018年 1月 13

日的总股本 477,732,632股计算，则合计增持比例为 1.61%。 

2．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轻机控股及其全资子公司京源科技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5,891,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35%(按照总股本 477,732,632 股计算)。本

次增持后，轻机控股及其全资子公司京源科技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7,291,266 股（其中京源科技认购公司 2017 年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

3,703,7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1%（按照总股本 538,235,280股计算）。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公司控股股东京源科技和间接控股股东轻机控股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

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其账户持有的京山轻机股份。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发

生变化。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6月 13日 




